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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過對“華為與康文森”案、“小米與交互數字”案、“三星與愛立信”案、“中興與康

文森”案、“OPPO與夏普”案、“聯想與諾基亞”案等標準必要專利國際平行訴訟中的禁訴令、禁執令案例

的實證考察分析，提出中國應當明確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禁執令管轄權依據以及臨時禁令、預防性救濟、跨

越實體法與程序法屬性的法律定位，以期建立健全保障中國法域外適用的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禁執令制度體

系。

關鍵詞：國際平行訴訟 標準必要專利 禁訴令 禁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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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中國最高法院在“華為與康文森”案中作出第一例禁執令以來，中國法院先後在多起

案件中頒發了禁訴令、禁執令，包括深圳中院在“中興與康文森”案、“OPPO與夏普”案中發出禁

執令、禁訴令；武漢中院在“小米與交互數字”案、“三星與愛立信”案中發出禁訴令。另外，深

圳中院在“聯想與諾基亞”案中駁回禁執令申請。上述標準必要專利糾紛案中禁訴令問題引發廣泛

關注，美西方通過WTO渠道要求中國提供上述案件司法審判中涉及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禁執令問

題的進一步信息，並提出磋商請求。1

圍繞“小米與交互數字”案等禁訴令、禁執令案例展開實證考察分析，同時對相關問題進行比

較法研究，有助於澄清中國法院適用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禁執令的法律定位、程序規則、審查標

準等相關問題，促進中國在現有法律制度框架下通過既有法律資源的編制和成長建立健全標準必要

專利禁訴令、禁執令制度，以期在將來的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上構建起完善的保障中國法域外

適用的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禁執令制度體系，進一步提升中國知識產權涉外話語權。

第一，在行為保全制度框架內頒發禁訴令、禁執令。最高法院在“華為與康文森”案明確禁訴

令、禁執令在性質上屬於行為保全。深圳中院在“中興與康文森”案、武漢中院在“小米與交互數

字”案等案件中均將禁訴令作為一種訴訟保全程序上的行為保全裁定予以頒發，行為保全頒發的法

律依據是民事訴訟法及最高法院作出的知識產權行為保全司法解釋。2 最高法院、深圳中院、武漢中

院均在上述禁訴令、禁執令裁定中明確，禁訴令、禁執令具有限制專利權人禁令救濟權利的功能，

這種限制是一種針對當事人的臨時措施，具有暫時性，並非絕對剝奪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禁令救濟的

權利。這與英美法國家、大陸法的德國相同，均將禁訴令、禁執令作為一種臨時禁令措施對待，但

與英美法國家美國、英國一般採用的臨時禁令審查標準頒發禁訴令不同3，也與大陸法國家德國“考

1 2021年7月6日，歐盟向WTO提出書面請求，要求中國提供“小米與交互數字＂案等司法審判中涉及標準必
要專利禁訴令、禁執令問題的進一步信息。2021年9月7日，WTO公佈了中國對此的回覆：“小米與交互數
字＂案等重大案例本身沒有一般適用的法律效力，但是這些案件和從這些案件中提取的裁判要旨有助於及
時總結審判經驗，加強法治宣傳，為司法實踐和法律教育提供參考。2022年2月18日，歐盟常駐WTO代表團
對“小米與交互數字＂案等頒發的禁訴令、禁執令向中國WTO代表團提出磋商請求。之後，美國、日本和
加拿大要求加入歐盟前述就禁訴令、禁執令問題尋求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磋商。

2 中國2012年8月31日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基於侵害知識產權等案件有時需要禁止或要求當
事人作出某種行為以制止侵權行為繼續發生或防止損害擴大等原因，在財產保全的基礎上增加了行為保全的
規定，首次對行為保全作出規定。中國最高法院於2018年出台《關於審查知識產權糾紛行為保全案件適用法
律若干問題的規定》，對知識產權行為保全案件適用法律若干問題進行了規定。

3 臨時禁令“四要素＂標準：原告有合法的權利請求、未來侵害是逼近的而且損害賠償是不充分的、禁令給
被告造成的困難並非不成比例地大於給原告的收益、符合公共利益，美國法院在“EBAY＂案中對該標準進
行了詳細闡述。美國法院在“Gallo＂案中闡明了其評估外國禁訴令的框架，被稱為“三部分調查法＂：首
先，法院確定國內外訴訟的當事人和爭議點是否相同，以及第一次訴訟是否對被禁止的訴訟具有決定性；其
次，法院確定是否至少有一個所謂的“Unterweser 因素＂適用；最後，法院評估禁令對禮讓的影響是否可以
容忍。Unterweser 因素是可以證明外國禁訴禁令合理的考慮因素，包括：外國訴訟是否會（1）挫敗發出禁
令的法院的政策；（2）無理取鬧或具有壓迫性；（3）威脅發證法院的對物或准對物管轄權；（4）訴訟程
序損害等其他衡平法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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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為當事人提供有效法律保護的必要性，應當允許受國外法院禁訴令影響的專利權人享有例外的

申請簽發反禁訴令的請求”的立場存在差別。4

第二，在案情符合行為保全“緊急情形”下作出禁訴令、禁執令裁決。最高法院在“華為與康

文森”案、武漢中院在“小米與交互數字”案中均在申請人主張被申請人行為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

害的緊急情形下，批准禁訴令、禁執令的申請，並認為當事人申請禁訴令、禁執令具有中國最高法

院知識產權行為保全司法解釋規定的“情況緊急”情形，在未組織聽證的情形下徑行頒發禁訴令、

禁執令裁決。5 英美法國家一般存在臨時緊急禁令、初步禁令的類型化體系及程序承接制度安排6，

首先頒發臨時緊急禁執令，並在經過聽證、舉證等審理程序之後確認臨時緊急禁執令成立。與英美

法相類似的做法，作為大陸法國家的德國亦在其民事訴訟法上明確規定了臨時緊急禁令和假處分命

令，共同構成了德國的臨時禁令體系，頒發緊急情形下的禁執令可以未經通知、聽證程序，但在後

續的初步禁令或假處分審理程序中彌補了緊急禁執令程序缺漏的的聽證、舉證等審理程序以確保當

事人完整的程序救濟權利。

第三，從程序保全的角度出發認為禁訴令、禁執令是為了保障本案的正常審理和生效裁判的執

行，從這一說理路徑論證禁訴令、禁執令的正當性。最高法院在“華為與康文森”案、深圳中院

在“OPPO與夏普”案、武漢中院在“小米與交互數字”案等案件中均明確發佈禁訴令、禁執令的目

的在於排除被申請人濫用禁令救濟程序妨礙本院對本案的審理和保障本院對雙方之間糾紛爭議生效

裁決的執行。基於此，最高法院禁執令裁定要求康文森不得在本案作出終審判決前申請執行德國法

院一審停止侵權判決，深圳中院、武漢中院禁訴令適用範圍及於全球，並不局限於某一個國家或某

一個地區，對象包括一切可能妨礙本案正常審理和生效裁判執行的行為。這與大陸法的德國將禁訴

令作為假處分的一種執行保全措施相似，遵循的是以事後救濟的損害賠償制度為基礎的民商事救濟

體系框架，而與英美法將禁訴令作為一種突破了民商事領域傳統的損害—賠償的事後救濟模式的預

防性救濟方式的臨時措施不同，體現了與英美法在司法救濟思維上的重大差異。

第四，審查過程中考慮英美法等國際通行的要素審查做法，並按照中國法律體系的法理認知基

礎對審查因素作出解釋論證。禁訴令源於英美法，因此英美法上的臨時禁令“四要素”、“三部分

調查法”、“Unterweser因素”等禁訴令審查標準成為世界各國法院適用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均尊重

的考量因素。最高法院在“華為與康文森”案、深圳中院在“OPPO與夏普”案、武漢中院在“小米

與交互數字”案等禁訴令、禁執令審查過程中均考慮了英美法國家通過裁判案例構建的禁訴令、禁

4 德國聯邦法院明確“禁訴令屬於德國允許的程序手段＂，通過裁判案例的方式認可和適用禁訴令。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對於可能因當事人一方的行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決難以執

行或者造成當事人其他損害的案件，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裁定對其財產進行保全、責令其作出一定
行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行為。人民法院接受申請後，對情況緊急的，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作出裁定。中國
最高法院作出的《關於審查知識產權糾紛行為保全案件適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規定》明確“情況緊急＂的情形
包括訴爭的知識產權即將被非法處分等需要立即採取行為保全措施的情況。法院裁定採取行為保全措施前，
應當詢問申請人和被申請人，但因情況緊急或者詢問可能影響保全措施執行等情形除外。

6 美國《聯邦民事訴訟規則》第65條禁令條款明確規定臨時禁令包括臨時限制令、初步禁令，二者具有程序上
的承接關係。經申請人宣誓性書面陳述的案情表明會造成不可挽回的損害的情形下可以不經書面或者口頭通
知對方當事人就頒發臨時限制令，臨時限制令發出後應盡早組織聽證審查初步禁令。初步禁令必須在聽證與
案情審判相結合的情形下發出，案情審查可以作為本身案件訴訟審理的一部分，不需在案件主訴訟程序中重
複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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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令審查要素，包括考慮當事人通過金錢賠償難以獲得充分有效性救濟、案件受理時間先後、相同

或者相似的訴訟案件管轄權衝突、對域外法院審理和裁判的影響是否適度等國際司法禮讓因素和利

益權衡、公共利益考慮等。但是，中國法院一般傾向於基於中國法律制度框架對上述審查要素進行

實體判斷，如武漢中院在“小米與交互數字”案中明確法院依賴在案證據對禁訴令的各項審查要素

進行審議和判斷，深圳中院在“中興與康文森”案中明確基於案件事實和法律通過實體審查之後批

准中興的申請，這與英美法國家法院更多根據申請人的事實陳述基於程序正當性進行禁訴令、禁執

令的形式審查形成顯著區別，也與大陸法的德國採取禁令救濟請求權的審查思路展開對各項禁訴令

考量因素的論證路徑不同。

第五，明確具體的禁訴令、禁執令裁判保障措施和裁判救濟方式。最高法院在“華為與康文

森”案中明確按日計罰100萬元保障實施，並明確康文森有權向本院申請覆議一次。武漢中院在“小

米與交互數字”案中亦明確，如違反本裁定，每日罰款人民幣100萬元，交互數字有權提起覆議申

請。武漢中院交在互數字申請覆議後組織了覆議的聽證會，並對覆議申請進行審理。中國行為保全

裁定不屬於可以上訴的裁定範圍，對禁訴令採取的是向同一法院覆議申請的做法。類似的，大陸法

的德國一般在禁訴令、禁執令中明確若違反禁令將面臨罰款或拘留。英美法國家一般以藐視法庭的

處罰責任來作為禁訴令的保障措施，但一般不在裁判文書中列明，而是作為與本案裁判問題相對獨

立的行為另行追究刑事或者民事懲戒責任。在英美法國家，禁訴令一般允許向上訴法院提起上訴申

請，由上訴法院進行審理，但審理範圍主要是審查作出禁訴令的法官是否在頒發禁訴令過程中存在

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形。在大陸法的德國，是允許當事人對禁訴令提出異議，並由同一法院進行異

議申請的審理。同時，亦允許當事人針對禁訴令向上一級法院申請上訴，上訴審理範圍包括對申請

人申請頒發禁訴令是否具有法律和事實依據，是否具備頒發臨時禁令的各項要素等。

禁訴令、禁執令源於英美法，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司法制度。7 中國法律體系中沒有建立明確的

禁訴令、禁執令制度，但通過專利法及相應司法解釋的“實體立法+司法解釋”的二元立法模式規定

了“訴前責令停止侵害行為”的臨時保護制度，並在民事訴訟法上規定了行為保全制度。

8

禁訴令是指對系屬該國法院管轄的當事人發出的阻止其在外國法院提起或者繼續進行已提起與

該國法院未決的訴訟相同或者相似的訴訟或者禁訴令等訴訟救濟申請的禁令。如果當事人在外國法

7 作為一項作為一項基礎性的救濟方式，禁令制度在英美法國家形成了較為成熟複雜的體系，包括臨時禁
令和永久禁令，臨時禁令包括禁訴令等。具體參見楊良宜、楊大明：《禁令》，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
版社，2000年。該書中對英美法體系中的各種禁令類型作了詳細介紹，包括Mareva禁令、Anton Piller命
令、Anti-suit禁令、Angel Bell命令等。

8 禁訴令是禁止當事人繼續推進在外國法院的與該國法院未決的訴訟相同或者相似的訴訟的臨時禁令，從廣義
上來說包括狹義的禁訴令、反禁訴令和禁執令。具體參見祝建軍：《標準必要專利禁訴令與反禁訴令頒發的
衝突及應對》，《知識產權》2021年第6期。該文中認為，廣義的禁訴令通常包括狹義禁訴令、禁執令和反
禁訴令三種。仲春：《專利國際訴訟中反禁令的司法應對》，《知識產權》2018年第4期。該文中將反禁令
稱為禁止執行令，認為與反禁令最密切的另一種重要的禁令制度即為禁訴令。從發佈反禁令法院適用與發佈
禁訴令一致的標準來看，反禁令屬於廣義上的禁訴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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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起的訴訟或者禁訴令等訴訟救濟已經外國法院頒發禁令判決或者禁訴令等司法救濟，則適用禁

執令，即禁止當事人申請執行禁令判決或者禁訴令等司法救濟的禁令。禁執令的對象一般針對的是

其他法院已經作出的禁令判決或者禁訴令等禁令司法救濟，當事人可以在禁令司法救濟之外繼續爭

取損害賠償或其他非禁令性救濟措施，並未完全剝奪當事人尋求司法救濟的基本權利，且僅是暫緩

禁令判決或者禁訴令執行，不直接減損法院的裁判效力，因此司法實踐中多見的是禁執令的案例。

頒發禁訴令的案例極少，一般是在違反仲裁協議、法院選擇協議提起訴訟的情形下頒發禁訴令，法

院通常都會拒絕簽發禁訴令禁止當事人在外國法院的專利侵權訴訟。禁訴令包括禁止提起新的訴訟

和禁訴令等救濟申請，禁執令包括禁止申請執行已經頒發的禁令判決和禁訴令等禁令司法救濟。

如，深圳中院禁訴令裁定夏普不得針對OPPO提出新的訴訟和司法禁令或類似的救濟措施，最高法院

禁執令裁定中責令康文森不得申請執行德國法院一審停止侵權判決。9

禁訴令是針對當事人頒發命令，禁止在其在他國法院就相同或類似糾紛提起訴訟或繼續訴訟，

主要發生“對人效力”，但其不可避免地會對外國法院的管轄權產生影響，實際上是一種解決平行

訴訟案件中挑選法院的國際民商事案件管轄衝突的應對措施。與不予承認和執行他國法院裁決的方

式來應對管轄權衝突的司法措施相比，禁訴令是作為一種臨時措施在訴前或訴中申請，可以為當事

人提供及時有效的禁令救濟。而且，不予承認或執行方式的適用一般以這些國家均認可國際平行訴

訟的存在為前提，並不排斥對方國家的管轄權。而禁訴令的適用並不以認可國際平行訴訟的存在為前

提，當事人簽訂法院選擇協議、仲裁協議或者當事人的糾紛案件屬於某國法院專屬管轄範圍的“當事

人同意的禁訴令”10，即屬該類情形。標準必要專利存在“先使用後許可”的商業慣例，標準必要專

利糾紛案件具有禁令救濟+全球FRAND費率裁決之訴、訴訟目的在於促進當事人以FRAND方式達成

談判等特點，加上專利救濟具有極強的時效性，司法實踐中的標準必要專利糾紛案件當事人均難以

接受在裁判執行階段通過不予認可和執行的方式來處理，而是以禁訴令的方式尋求及時有效的司法

9 印度法院在“小米與交互數字＂案中，針對涉外訴訟的禁令類別，認為可以採取三種形式，分別是：禁訴
令，即法院禁止當事人繼續進行在外國法院待決的主訴訟；“反禁訴令＂，即法院禁止當事人繼續進行向外
國法院提交的禁止“本國＂程序的禁訴令申請；以及“禁執令＂，即法院禁止其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執行
外國法院作出的法令或命令。禁執令又包括兩類：第一種是要求禁止執行外國法院主訴訟/起訴/其他程序中
的命令；第二種是要求禁止外國法院作出的禁訴令。將“禁執令＂稱為“反禁訴令＂是不恰當的，將請求禁
止另一方繼續進行在外國法院待決的程序，與請求禁止執行該外國法院作出的命令完全等同，是不正確的。
從即時性和緊迫性方面而言，兩者之間存在根本性的質的區別。請求限制進一步進行在外國法院待決的程序
與請求限制執行外國法院針對印度訴訟當事人作出的命令，二者是不同的。執行構成了真實、重大、且迫在
眉睫的危險。在頒發禁訴令方面，首要審查標準是外國禁令是否“無理取鬧＂或“具有壓迫性＂。在禁執令
的情況下，“無理取鬧＂或“具有壓迫性＂的審查標準本身，就有無理取鬧之嫌。在禁執令情況下，外國法
院不會有任何待決的程序。關於禁執令是否構成相對於外國司法轄區的禁訴令而言更為特殊的子類別這一問
題。與禁執令相比，禁訴令對外國程序的干預程度更大，因為在禁訴令情況下，尋求阻止的是正在運行的程
序，而在禁執令情況下，作出被尋求禁止執行的判決的法院已經履行了職責，直到轉入執行或實施其命令。

10 類似案例包括美國法院審理的“TCL與愛立信＂案。雙方在標準必要專利許可談判中約定若談判失敗，將對
全球專利組合許可尋求有約束力的法院裁決。2015年5月1日，TCL向加州中區法院申請禁訴令，要求法院禁
止愛立信在本案審理期間，就其全球範圍的2G、3G、4G標準必要專利以及實施專利（非標準必要專利）發
起或推動針對TCL的侵權訴訟。2015年6月29日，加州中區法院舉行聽證會。2015年7月10日，加州中區法院
作出全球標準必要專利禁訴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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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11 在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中，由於各國對FRAND承諾的定性和內涵都缺乏統一認識，該類糾

紛究竟屬於侵權訴訟還是FRAND費率裁決的合同訴訟也是認識不一，往往都會否定對方國家的管轄

權，不認可國際平行訴訟的存在。

一般的國際民商事訴訟大多屬於民商事合同爭議，基於屬地、屬人原則或者最密切聯繫原則等

確定管轄權，以此為據禁止當事人向其他法院發起訴訟，通過限制當事人訴權的方式應對管轄衝突

問題，禁訴令對象一般不包括禁令救濟。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的對象一般針對的是禁令司法救濟12，

法院通常都會拒絕簽發禁訴令禁止當事人在外國法院的專利許可爭議或者侵權賠償訴訟，允許當事

人可以在禁令司法救濟之外繼續爭取專利許可、損害賠償或其他非禁令性救濟措施，並不完全剝奪

當事人尋求司法救濟的基本權利，且僅是暫緩禁令救濟。因此，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既有一般國際

民商事訴訟中的禁訴令所具有的通過限制當事人訴權解決管轄衝突的功能，也特別地具有了限制專

利權人禁令救濟權利的功能。當然，這種限制是一種針對當事人的臨時措施，具有暫時性，並非絕

對剝奪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禁令救濟的權利。

不管是作為英美法國家的印度，還是作為大陸法國家的德國，以及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均將禁

訴令作為一種臨時禁令措施對待。德國類似法律制度是假處分，德國法院在“小米與交互數字”案

中即在假處分的制度框架下頒發禁訴令。中國沒有建立系統規範的臨時禁令制度體系13，與臨時禁

令較為相似的制度是行為保全和海事強制令。對比海事強制令和禁訴令可以發現，二者存在着相同

11 德國法院在小米與交互數字案中即認為，“武漢中院禁訴令禁止專利權人交互數字在其案件審理終結前不得
在德國請求專利禁令救濟，而專利權人僅在專利有效期內享有禁令救濟權，該禁訴令使得交互數字專利禁令
救濟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甚至專利權人的禁令救濟權在事實上會被剝奪。即使由於違反公共秩序，武漢中
院禁訴令在德國不予認可，但仍然在事實上會阻止專利的有效實施＂，故德國法院認為其有頒發禁訴令的必
要性。

12 在“小米與交互數字＂案中，印度、德國和中國武漢中院禁訴令的對象均側重於禁止當事人尋求禁令救濟或
申請執行禁訴令。

13 在侵權責任法立法過程中，有學者建議建構禁令制度，但立法機關沒有接受，後來的民法總則、侵權責任法
及至民法典均延續了這一做法。具體參見楊立新：《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草案建議稿及說明》，北
京：法律出版社，2007年。在該建議稿中，楊立新明確提出應將禁令引入中國侵權責任法中，並在該建議稿
的第13條侵權責任的承擔方式規定第1項停止侵害、第2項排除妨礙、第3項消除危險等八項責任承擔方式之
後設置第14條侵權行為禁令專條，規定“有充分理由相信行為人可能進行不利於受害人的行為，使其受到現
實威脅時，受害人可以請求法院依照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發佈禁令，禁止行為人繼續實施侵權
行為。請求侵權行為禁令的受害人，應當提供相應的擔保。＂楊立新提出，在制定侵權行為法過程中，很多
學者提出應當規定侵權行為禁令。侵權行為發生後，如果確有必要，受害人可以向法院請求發佈禁令，由法
院發佈侵權行為禁令，禁止侵權行為人實施某種侵權行為。中國學者對此有兩種意見。第一種意見持肯定態
度，認為禁令能夠更好地保護權利人的權利。第二種意見持否定態度，認為既然侵權行為法已經規定了較為
詳細、完備的侵權請求權，那麼禁令就沒有必要存在了。對此，持肯定態度的學者為多數，認為侵權請求權
和侵權行為禁令不是一回事，各自適用的範圍和保護的方面並不相同，有各自存在的必要。因此，在規定了
侵權請求權的同時，侵權行為法也應當規定侵權行為禁令。對此，楊立新明確表示積極贊同，侵權行為禁令
有自身的優勢，是侵權請求權不可替代的。具體詳見楊立新、曹艷春：《論民事權利保護的請求權體系及其
內部關係》，《河南省政法管理幹部學院學報》2005年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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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但存在功能上的根本區別。14 海事強制令是為使申請人合法權益免受侵害而採取的一種限制

被申請人行為的司法強制措施，需滿足“情況緊急”的條件，即在不立即作出海事強制令將造成損

害或者使損害擴大。禁訴令也是一種限制當事人行為的司法措施，但禁訴令主要是一種對抗挑選法

院和平行訴訟的措施15，解決的是平行訴訟中當事人“挑選法院”的問題。將行為保全與臨時禁令制

度進行對比可知，就制度功能而言，均以確保本院審理程序的正常進行與防止給當事人造成其他損

害；從適用範圍方面分析，均屬於針對當事人訴訟行為的司法舉措，簽發主體、適用條件、救濟措

施基本一致。行為保全、假處分制度從功能、適用範圍上涵蓋了臨時禁令制度的內在要求，在行為

保全、假處分制度框架內構建禁訴令制度是一種系統可行的路徑，可以將禁訴令作為行為保全或者

假處分等程序保全制度的一種類型，實現該制度功能。16 武漢中院在“小米與交互數字”案中明確

禁訴令作為訴訟保全措施的屬性。

禁訴令作為一項源於英美法上的臨時禁令，旨在為當事人提供一種預防性救濟。英美法體系衡

平法上的預防性救濟方式，不同於普通法上的處罰性救濟方式，其功能在於彌補普通法救濟之不

足，具有事前防止侵害發生或事後防止侵害後果進一步擴大的特點，是從普通法救濟不足的缺陷中

發展出來的，突破了民商事領域傳統的損害—賠償的事後救濟模式。中國和德國民商事救濟體系以

事後救濟的損害賠償制度為基礎，是在被告已經對原告造成了法定損害的情形下適用處罰性救濟，

這體現了與英美法在司法思維上的共同和差異。從德國法院在“小米與交互數字”案和中國武漢中

院禁訴令來看，中國和德國法院均在自身法律體系框架內利用行為保全或者假處分措施不斷試圖從

傳統的事後救濟手段上進行突破，遵循公力救濟由事後救濟向事前事後救濟兼顧的發展趨勢，向着

預防性救濟發展，促進司法救濟制度的現代化。

英美法不區分實體法和程序法，是否頒發禁訴令主要審查是否存在普通法救濟不足的情形。中

國和德國法律體系中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涇渭分明，並將禁訴令作為一種程序保全措施對待，但是在

適用禁訴令時採用的是實體審查標準，反映了禁訴令是跨越實體法和程序法的一項司法措施。德國

在“小米與交互數字”案中一方面適用德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審查禁訴令作為一種程序保全措施是

否成立，另一方面適用《德國民法典》的規定審查禁令救濟請求權的法律和事實依據問題。中國武

漢中院禁訴令明確禁訴令是一種程序法上的行為保全措施，同時從實體救濟請求權的角度審查是否

頒發禁訴令。禁訴令針對的是訴權，而不是針對專利權權能本身。標準必要專利禁訴令作為訴訟程

序中的行為保全措施，通過“對人效力”限制當事人程序法上的訴權，這種對程序性權利的限制會

14 國內部分學者和法官主張通過海事強制令實現禁訴令功能，如蔣聖力：《我國海事訴訟中引入禁訴令制度的
思考》，《山西省政法管理幹部學院學報》2014年第1期；姜昭琪：《論在海事訴訟中以海事強制令實現禁
訴令功能的探析》，2021年3月18日，http://www.xmhsfy.gov.cn/sfyj/202103/t20210323_191909.htm，2022年3
月14日訪問。

15 具體參見歐福永：《國際民事訴訟中的禁訴令》，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7年，第15頁。
16 國內部分學者主張以中國行為保全制度實現禁訴令功能，具體參見李曉楓：《論以我國行為保全制度實現禁

訴令功能》，《法學雜誌》2015年第7期。中國最高法院在“華為與康文森＂案中亦明確以禁訴令屬於行為
保全的法律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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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響專利權人專利權的行使，故頒發的審查標準包括實體法上的要素。但是，專利權人本身擁

有的專利權作為一種實體性權利，主要取決於專利法的規定，禁訴令不能限制專利權權能本身。

禁訴令、禁執令作為臨時禁令制度下的具體類型，中國應當在現行行為保全制度框架下通過既

有法律資源的編制和成長進行建構，在明確禁訴令、禁執令法律定位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健全禁

訴令、禁執令適用的審查標準和程序規則，以期未來在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上構建起完善的標

準必要專利禁訴令、禁執令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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